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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补充法律意见书 

 

引言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

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于 2006 年 2 月 10 日，就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原水股份”或“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自 2006 年 2 月 13 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相关文件后，公司通

过拜访机构投资者、走访个人投资者、网上路演、股改专线电话、公司网站、

发放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了多渠道、多层次地交流。在广泛听取

广大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上海市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投”）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支付对

价安排作出了适当调整。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原水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部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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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于 2006 年 2 月 10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引言部分有关本所

律师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正  文 

 

一、 关于原水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内容 

 

1、原水股份原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原水股份原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定，上海城投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的股权登记日股本结构为基础，A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 A 股流通股将获

得 2股股票的对价，非流通股股东共执行对价 112,170,293 股。 

 

2、调整后的原水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经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城投同意将上述对价安

排修改为： 

（1）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股本结构为基础，A 股流通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 A 股流通股将获得 2.2 股股票的对价，非流通股股东共执

行对价 123,387,322 股。 

（2）上海城投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

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按每 10 股无偿派发 5 份欧式认沽权证。该认沽权证的

主要条款如下： 

 权证发行人：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存续期限：自权证上市日起 300 个自然日； 

 权证类型：欧式（行权期间为权证存续期满前 5个交易日）； 

 初始行权比例：1:1，即 1份认沽权证代表 1股原水股份股票的卖出权利； 

 初始行权价格：5元； 

 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的调整： 

当标的股票除权时，新行权价格＝原行权价格×（标的股票除权日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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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权前一日标的股票收盘价）；新行权比例＝原行权比例×（除权前一日标的

股票收盘价/标的股票除权价）； 

当标的股票除息时，新行权价格＝原行权价格×（标的股票除息价/除息

前一日的股票收盘价）； 

 结算方式：股票给付结算方式，即认沽权证的持有人在行权时向上海城投

交付公司股票，同时获得按行权价格即相应股票数量计算的价款； 

 权证上市日期：认沽权证获准发行后，经交易所审批核准后上市交易，具

体日期由上海城投与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协商后确定； 

 履约担保：上海城投将根据《权证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交易所的其他

相关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3、原水股份股票符合权证标的股票的要求 

截至 2006 年 2 月 10 日，原水股份总股本 188,440 万股，流通股本 56,085

万股，不低于 3 亿股；该日前 20 个交易日原水股份股票的平均流通市值高于

30 亿元；前 60 个交易日原水股份股票交易累计换手率高于 25％。原水股份股

票在流通股本、流通市值以及交易换手率等方面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

管理暂行办法》对权证标的股票之要求。 

 

4、权证发行规模和存续期符合要求 

上海城投本次计划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

公司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按照每 10 股无偿派发 5 份认沽权证，按照原水股

份 2006 年 2 月 10 日的流通股股本（56,085 万股）规模测算，本次认沽权证的

发行数量超过 5000 万份；同时，本次发行的认沽权证的存续期为自上市之日

起 300 个自然日。因此，本次权证的发行规模和权证的存续期均符合《权证管

理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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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调整的程序 

原水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调整已履行必要的程序： 

1、原水股份董事会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对《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及摘要进行了修订。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加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尊

重，更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原水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调整对保荐意见书进行了修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的调整是充分听取流通股股东建议与意见

的基础上作出的，不涉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原则和基本假设的变化，对价

测算依据和过程也无实质性的变化，《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涉及对价数额

的调整做了相应的修改，修改的内容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原水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原水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尚待原水股份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和批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导致的股份变动的合规性尚需得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2006 年 2 月 21 日签署，正本八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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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补充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志强  律师  

 

 

经办律师 

 

          李志强  律师 

 

          王婉怡  律师 

 

 

         二 OO 六年  月  日 

 

 

 


